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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领取社会保险（障）长期待遇人员资格认证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京社保发〔2010〕45号

2010年10月22日 

 

各区（县）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各社会保险代办机构，各区（县）劳动服

务管理中心，各参保单位：  

   为确保社会保险基金和财政专项资金的安全与完整，有效保障领取社会保险（障）长期待遇人员的权益。根

据《北京市领取社会保险（障）长期待遇人员资格认证管理暂行办法》（京人社发〔2010〕205号）（简称《暂

办法》）的规定，现就做好领取社会保险（障）长期待遇人员资格认证（简称：领取待遇资格认证）工作有关问

题通知如下： 

   一、《暂行办法》第二条第（一）款所述的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离退休人员中包含“退职、退养人员”。

   二、各区县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社会保险代办机构（简称：社保经

（代）办机构）每月进行实时领取待遇资格认证。依据相关部门提供的与领取待遇资格认证有关的信息，与社会

保险信息系统中仍在领取社会保险（障）长期待遇人员（简称：领取待遇人员）的信息实时进行比对，具体工作

要求如下： 

   （一）对信息匹配的领取待遇人员，社保经（代）办机构打印《北京市领取社会保险（障）待遇资格核实表

》（简称《核实表》，见附件一）并转给其所在单位。 

   （二）所在单位应委派相关人员到领取待遇人员居住地的社区服务站进行核实，必要时，也可直接与领取待

遇人员的亲属取得联系。 

   （三）所在单位应在一个月内将签署核实结果的《核实表》返给社保经（代）办机构。社保经（代）办机构

根据核实结果通过社会保险信息系统进行相应业务操作。 

   三、全市集中进行的领取待遇资格认证工作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认证工作期限2至3个月。 

   四、在每年的集中认证期内，居住在本市的领取待遇人员的资格认证工作按以下要求办理： 

   （一）社保所和社区服务站（简称：认证管理部门）依托领取待遇资格认证信息系统与专用软件开展领取待

遇资格认证。 

   （二）本着方便就近的原则，领取待遇人员可到认证管理部门进行领取待遇资格认证，也可要求认证管理部

门入户进行领取待遇资格认证。认证时，领取待遇人员应提供《居民身份证》或《户口簿》。 

   （三）领取待遇人员生病住院、居家治疗或行动不便的，其亲属代为办理领取待遇资格认证时，应提供委托

人的《居民身份证》、《户口簿》和代理人的《居民身份证》，同时填写《北京市领取社会保险（障）待遇人员

资格认证代理表》（见附件二）。 

   （四）根据工作需要，认证管理部门可直接入户进行领取待遇资格认证。认证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入户进行

领取待遇资格认证时，应主动出示工作证件。 

   （五）凡连续两年采取代办领取待遇资格认证的，认证管理部门根据领取待遇资格认证信息系统提供的标识

信息，主动与领取待遇人员联系，按照本人选择的认证方式进行面对面地领取待遇资格认证。 

   （六）在进行领取待遇资格认证时，认证管理部门可顺便采集领取待遇人员居住地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

以便更好地为领取待遇人员提供相关服务。 

   （七）社区服务站按照北京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规定的日期，将通过领取待遇资格认证专用软件采集录

入的信息导出并交给社保所，由其导入到领取待遇资格认证信息系统中。 

   （八）在2011年及以后的集中认证期限内，认证管理部门在已掌握了本区域领取待遇人员相关基本信息的前

提下，除采取领取待遇人员主动认证和认证管理部门入户认证方式外，可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采取其他更加

便捷有效的方式进行待遇领取资格认证。 

   五、在每年的集中认证期内，居住外埠的领取待遇人员的资格认证工作按以下要求办理： 

   （一）领取待遇人员的所在单位应于每年全市集中认证工作开始后，将《北京市领取社会保险（障）待遇人

员异地居住资格认证表》（简称《异地认证表》，见附件三）和“致居住外埠的领取社会保险（障）待遇人员的

一封信”邮寄给领取待遇人员。 

   （二）领取待遇人员在收到《异地认证表》后，由本人持《异地认证表》和《居民身份证》到居住地的街道



（乡、镇）劳动保障部门或区县及以上社保经办机构办理领取待遇资格认证手续。 

   （三）领取待遇人员应在规定的返还认证结果的截止日期前，将盖有协助认证机构公章和本人签字的《异地

认证表》邮寄给所在单位。 

   （四）所在单位收到《异地认证表》后，通过企业版软件进行录入汇总后，将认证的电子信息导出连同打印

的《北京市领取社会保险（障）待遇人员异地居住资格认证汇总表》（简称《认证汇总表》，见附件四）和《异

地认证表》，一并报送给社保经（代）办机构，社保经（代）办机构将认证信息导入社会保险信息系统。 

   六、在每年的集中认证期内，居住国外的领取待遇人员的资格认证工作按以下要求办理： 

   （一）领取待遇人员的亲属可到所在单位，也可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下载“致居住国外的领取社

会保险（障）待遇人员的一封信”。 

   （二）领取待遇人员的亲属应告知领取待遇人员，每年应按照规定的日期，到居住地国家的我国使（领）馆

办理领取待遇资格认证手续。 

   （三）领取待遇人员在取得了我国使（领）馆核签盖章的《健在确认表》（见附件五）后，于每年10月31日

前，将《健在确认表》邮寄给所在单位。 

   （四）所在单位收到《健在确认表》后，通过企业版软件进行录入汇总后，将认证的电子信息导出连同打印

的《认证汇总表》和《健在确认表》，一并报送给社保经（代）办机构，社保经（代）办机构将认证信息导入社

会保险信息系统。 

   七、未按期办理领取待遇资格认证的领取待遇人员须按以下要求补办认证手续： 

   （一） 2011年1月21日至2011年6月30日，须携带《居民身份证》或《户口簿》到所在单位补办领取待遇资

认证手续，所在单位于每月15日前，将《北京市领取社会保险（障）待遇人员资格认证补办表》（见附件六）报

送参保地的社保经（代）办机构。 

   （二） 2011年7月1日及以后，须携带《居民身份证》或《户口簿》到居住地的社保经（代）办机构直接补办

领取待遇资格认证手续。 

对符合继续领取条件的，按照现行的社会保险（障）待遇补发业务流程与要求办理。 

   八、凡符合《暂行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的，领取待遇人员的亲属或本人，应在丧失领取待遇资格15日内向所

在单位报告，并提供死亡证明书等相关证明材料，所在单位应在5日内持《北京市社会保险参保人员减少表》和死

亡证明书等相关证明材料到社保经（代）办机构办理减少手续。符合领取丧葬补助费条件的，一并办理丧葬补助

费申领手续。 

   九、对永久或暂时失去领取待遇资格的，领取待遇人员的亲属或本人应向所在单位提供下列材料： 

   （一）死亡、失踪的，提供医疗机构、公安局等有关部门出具的死亡证明或失踪证明（复印件，下同）； 

   （二）被判刑收监、劳动教养的，提供司法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 

   （三）供养直系亲属就业或参军的，提供就业或参军证明； 

   （四）供养直系亲属被他人或组织收养的，提供收养人或收养单位的相关证明； 

   （五）供养直系亲属再婚的，提供结婚证明；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提供相关证明。 

   十、供养直系亲属年满18周岁且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领取待遇人员，可向原供养人所在单位提出继续享受社

会保险（障）待遇书面申请的，同时提交本人的《居民身份证》或《户口簿》的原件和复印件和劳动能力鉴定结

论书面材料。 

   十一、对于因故多领或冒领基本养老金的，须在办理丧葬补助费申领手续前退还多领的基本养老金，社保经

（代）办机构在确认足额返还后方可支付丧葬补助费。 

   十二、领取待遇人员的亲属或本人退还多领或冒领的社会保险（障）待遇，原则上应以现金形式足额交给所

在单位。所在单位须填写《北京市社会保险（障）待遇退还表》（见附件七），连同退还的资金一并到社保经（

代）办机构办理退还社会保险（障）待遇手续。社保经（代）办机构核实无误后，按规定的业务流程办理社会保

险（障）待遇回收手续。 

   十三、《暂行办法》第五条所称“社会养老服务机构”是指持有经民政部门核发的《北京市养老服务机构执

业许可证书》并为老年人提供养护、康复、托管等综合性服务的机构。社保经（代）办机构须主动与其联系，对

符合条件的，将其按社区服务站对待，对其进行有关领取待遇资格认证的业务培训指导。 

   十四、在每年集中认证期结束后的5个工作日内，社保所须将本辖区领取待遇资格认证的情况总结后书面上

给区县社保经办机构，区县社保经办机构将领取待遇资格认证的情况汇总，于7个工作日内书面上报市社会保险

金管理中心。 

   十五、按本通知规定，社保经（代）办机构对领取待遇人员所在单位和认证管理部门提交或报送的各类表格

与证件复印件及相关书面材料，按照社会保险档案管理规定与要求做好保管保存工作。  

   十六、所在单位和认证管理部门以及社会养老服务机构在开展领取待遇资格认证工作时，应结合本区域和本

单位的实际情况，尽最大的力量与可能为领取待遇人员提供便利条件，同时，要注意工作方式方法与语言表达方

式，以取得领取待遇人员和其亲属对领取待遇资格认证工作的理解与支持。 

   十七、所在单位和认证管理部门以及社会养老服务机构应按照《暂行办法》和本通知的规定与要求，认真做

好本区域或本单位的领取待遇资格认证工作，重点是宣传解释工作，实施过程中遇有问题，及时逐级上报。  

   附件：1.北京市领取社会保险（障）待遇资格核实表 

      2.北京市领取社会保险（障）待遇人员资格认证代理表 



       


